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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经济发展办公室文件
湾经发投字﹝2024﹞40 号

关于太平镇泮溪村农业观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查的批复

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人民政府：

你单位报来“关于申请审批《太平镇泮溪村农业观光基础设施

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》报告的函”及相关资料收悉。根据江西

省江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审报告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

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及代码：太平镇泮溪村农业观光基础设施建设项

目（项目代码为：2401-360105-04-05-312111）

二、项目建设地址、建设内容与规模

建设地址位于湾里管理局太平镇泮溪村。

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:建设2米高、1600米长的防护墙，拟占地

面积180平方米。

三、原则同意《太平镇泮溪村农业观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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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及概算》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会专家组意见，请参照该意见认真

修改完善，使其更加经济、安全、合理。

四、请按照专家意见并结合现行各有关规范的要求认真组织下

阶段设计，按规定做好各项有关工作，工程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控制

工程概算，并确保工程质量。

五、其它：本批复有效期为2年。凡涉及其他部门的具体问题

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与规范,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六、概算：项目概算总投资为53.94万元，其中建安费46.00

万元，工程其他费用为5.64万元，预备费2.3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局

中央及省、市财政补助，自筹及其他。

此复

附件：太平镇泮溪村农业观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

算汇总表

2024年3月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湾里管理局经济发展办公室 2024年3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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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算 总 表
项目名称：太平镇泮溪村农业观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
建筑工程投资 其他费用 预备费 概算合价金额

备注
（万元） （万元） （万元） （万元）

一 工程费用 46.00 46.00 取费基数“一”

1 建筑工程费 46.00 46.00

一 新建围墙 46.00

1.1 土方开挖 2.70

1.2 土方回填 1.96

1.3 胶轮车余土外运 100m 0.62

1.4 浆砌砖挡墙 20.23

1.5 C20 砼基础 4.27

1.6 胶轮车转运混凝土 200m 0.22

1.7 铁艺护栏 1.5m 16.00

二 其他费用 5.64 5.64 取费基数“二”

1 建设工程监理费 1.52 1.52 国家发改委、建设部发改价格[2007]670 号计取

2 工程设计费 1.83 1.83 国家计委、建设部计价格[2002]10 号计取

3 工程造价咨询费 1.06 1.06 赣价协[2015]9 号文件计取

4 勘察费 0.32 0.32 《计价格〔2002〕1980 号》

5 施工图审查费 0.92 0.92 按赣价房字【2000】6 号执行

三 预备费 2.30 2.30 取费基数“三”

1 预备费 2.30 2.30 按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 5%计算

四 总计(概算总投资) 53.94 一+二+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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